


拟作出责令关闭、 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处理， 冻结存

款、 汇款、不在委托权限内。

五、 对受委托单位提出以下要求：

(一)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受委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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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权；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确保案件调查事实清

楚、 证据确凿充分，证据材料具备合法性、 真实性、 关联性，法律适用准

确。

(二) 受委托单位应当执行查处分离、 收缴分离，规范实行集体研究

(一般处罚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研究决定，并将讨论情况记录在

案，建立档案，以备查考) 、 回避、 告知、 听证、 裁量基准、 全过程记

录和立案、 结案、 备案以及信息公开、 信息上报等制度， 并做好案件归档

等相关工作； 受委托单位应当使用规范的行政处罚文书，符合国家和省、

市有关规定。

(三) 建立过错追究制度。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应当建立过

错追究制度， 明确各科室、 各岗位在行政执法中的责任， 在违法事实的调

查取证、 证据和法律适用的审查、 处罚幅度的裁量、 处罚告知、 文书格式

直至上级审查等环节， 做到层层负责，分级把关，使执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对有重大过错、 造成一定不良影响的案件，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 建立案件移送制度。 对超出委托权限的案件，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支队提出处理建议后，报请市局法制与执法监督科， 市局按有关

规定将案件交相关科室处理。

(五) 强化案件审查监督制度。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对于案

件的审查严格按照《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以及《宝鸡市生态环境局行

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 (修订版) 》 《关于市级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工作有关

要求的通知》 执行。市局法制与执法监督科将不定期对市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支队处罚案卷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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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公务的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并经考试合格，持有陕
西省司法厅颁发的执法证件， 在执法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原国家环保部颁

3.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和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办法》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填发相关法律文书， 办理行政处
罚审批、 备案等手续、 遵守行政处罚程序；

布的《环境监察办法》 ;

5.建立执法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统计台账登记制度和档案制度； 按照
要求及时、准确地向委托人报送《行政处罚统计报表》,定期汇报执法情况，
不得虚报、 瞒报、 拒报、 迟报和仿造；

6.受委托人承担以自己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
生的法律后果，受委托人违反上述规定，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法律
后果由受委托人自己承担。 )

七、 委托期限： 2026年 1月 1 日-2026年 12月 31 日。 J

本委托书经双方负责人签字 (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在委
托期限内双方负责人发生变动的，不影响本委托书的继续履行。

委托人(盖章): 受委托人(盖章):

负责人 (签章): 负责人(签章):

二0 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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